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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万雄是谁？
伍万雄为我市南山路小学校长，自担任

校长以来，一直致力于这所小学少年军校办
学理念的传承和发扬，他带领学校领导班子
深入挖掘学校文化内涵，进一步强化了“国防
教育”特色，确立了“用国防教育引领学校发
展，办老百姓身边的特色学校”的办学方向。
最美8月，在全社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6 周年、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80 周年之
际，南山路小学校长伍万雄喜获2023年度全
国“最美拥军人物”提名，而这只是我市探索
开展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缩影。

“头雁”领，最美拥军人情系国防教育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下雪，还是艳阳高

照，你总能在校门口，在操场上，在校园里见到一
个人，他就是南山路小学的校长—伍万雄。

伍万雄，男，1972年生，大学本科学历，中
共党员，中小学高级教师，1991年参加工作，
先后承担小学语文教学、小学体育、小学数学
教学、副校长、校长等工作。他忠诚党的教育
事业，始终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勤奋努力，把身心
无私奉献给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成绩卓著，
深受学生的爱戴、家长的欢迎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2014年2月，伍万雄来到南山路小
学。南山路小学是城中区的少年军校，是青少
年放飞中国梦、学习国防知识、发扬优良传统
品质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该校一直延续拥
军优良传统，是一所纪律严明、行动一致、乐
学善思的学校。伍万雄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深
入挖掘学校文化内涵，明晰“国防教育”特色，
确立“用国防教育引领学校发展，办老百姓身
边的特色校”办学方向。在他的带领下，先后
和青海省预备役旅炮兵团、武警总队、武警西
宁支队、武警青海总队训练基地、武警女子监

狱中队等部队建立双拥共建单位，先后负责
过学校学生的军训工作，后因部队要求，又和
西宁市中小学实践基地合作，由退役军官和
士官负责学校学生的国防教育。南山路小学
长期坚持“少年军校”建设，从1995年到2014
年，在原有“少年军校”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防
教育知识学习，由原来的部分学生参加“少年
军校”到全员参加“少年军校”，在他的带领下
设计制作了符合“少年军校”特色的校服，申
报省市级国防教育课题，突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为学生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由
于工作成绩突出，南山路小学1998年被国家
四部委授予“全国先进少年军校”，是青海省
唯一一所获得这个称号的少年军校；2003年
被授予“少年军校示范校”，并到北京接受检
阅，也是青海省唯一一所获得此项殊荣的学
校。2012年被授予“西宁市国防教育基地”，
2017 年被教育部评为“国防教育特色校”，
2018年被教育部评为“国防教育示范校”。

常态化，赓续红色基因根植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到底有多重要？少年强则国

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国防的后备力
量，在我市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国防教育活

动，播种下爱国拥军的种子，能够更好地激
发青少年的爱党爱国情怀，激励他们努力学
习，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多元素、多渠道的
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全市干部职工、青年
志愿者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纪律作风，继承和
发扬统一战线优良传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充足
的干劲，开创了双拥工作新局面。2021年以
来，我市依托30多个教育基地，开展双拥宣传
300余场，军地携手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20
余次。与市委宣传部组建红色宣讲团宣讲130
余场次；开展双拥宣传教育进机关、进社区、
进企业、进学校等“六进”活动 160 余场次，

“双拥纪念碑”“拥军路”“双拥广场”等固定
宣传辐射全市；投资1500余万元，对全市烈
士纪念设施进行修缮、改造升级和周边环境
整治，大通县烈士纪念设施升级为市级烈士
纪念设施，有效发挥了烈士纪念设施的纪念、
教育和宣传功能，形成人人“关心国防、尊崇
军人、敬重英雄”的浓厚氛围。如今，人人关心
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氛围，
在我市越来越浓厚。 （记者 王琼）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推动主题教育实践走深走实，进一步
化解防范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持续推动肉制品生产环节“两
个责任”落实落细，助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近日，省
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全省肉制品生产企业约谈会，对全省43家
肉制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集中约谈。

约谈会上，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市场监管局就肉制品生产
企业监管情况作交流发言；省公安厅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
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就《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涉及食品领域
刑事犯罪的行刑衔接和典型案例进行了解读；省市场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对目前肉制品主要食品安全风险与控制及严峻形势作了
系统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同时，要求肉制品生产
企业签订《肉制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约谈承诺书》。

会议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体
系，严格生产许可制度，加大产品抽检监测力度，对不合格肉制
品，及时录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青海），打好肉制品质量安
全提升行动“双随机”检查、抽检监测、信用监管等“组合拳”；严厉
打击“两超一非”违法违规行为，构建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安全环
境；压实主体责任，扎实推进企业责任。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者
要诚实守信、自律自省、所有生产经营行为对社会和人民群众负
责，自觉公开食品生产经营信息，自觉召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守住道德底线，承担社会责任。

新华社西宁8月28日电（记者白玛央措 耿辉凰）记者28日
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考古发掘取得
新进展，联合考古队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该遗址三片
墓地共有3228座墓葬。考古专家认为，这是目前我国西北地区
先秦时期墓葬数量最多的墓葬群。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
县巴隆乡，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
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
周时期。

自2021年起，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
学院对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
责人杜玮介绍，2023年度发掘面积500平方米，结合勘探和试掘，确
认了遗址的总面积和功能区划。居址区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发现
有石（城）墙、房屋建筑基址、（铜）冶铸遗存等重要遗迹。

此外，联合考古队在该遗址发现三片墓地，总面积12万平方
米，共有墓葬3228座，现已发掘52座。“目前已发现大量陶器、铜
器、石（玉）器、骨器、木器、编织物和人骨、动植物遗存，为诺木洪
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杜玮说。

8月25日，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举行专家现场验收和咨询会。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此次发掘确认的大型墓葬群和复杂的二
次埋葬方式，证实了柴达木盆地的悠久历史，对于丰富青藏高原
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认为：“该遗址的重要性和学术意义在
于，不仅能够厘清诺木洪文化的性质、年代和源流问题，发现的聚
落居址和数量庞大的墓葬也是早期人群拓殖青藏高原和文化互
动交融的重要见证。”

诺木洪文化是带有青海本土特色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主
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作为诺木
洪文化的典型代表，遗物丰富且保存较好，具有很高的发掘价值。

案情简介案情简介

2022年6月，青海某建筑公司
的员工小张收到以该公司高管名义
发送的电子邮件，以工作理由要求
小张加入某QQ群内。小张加入该
群后，在群主的要求下，小张又将
公司会计小王拉进了该群。之后，
冒充公司高管的群主在群内指示会
计小王通过公司账户向陌生账户进
行转款。在转款完成后，小张和小
王才意识到可能遭遇了网络诈骗，
于是立刻报警并向公司管理层进行
了汇报。2023年2月，该公司将小
张和小王起诉至法院，认为二人工
作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公司遭受经
济损失，小张和小王应当对公司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裁判结果

城西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期
间，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实
审慎义务，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
中，应避免给用人单位造成损
失。因劳动者过错给用人单位造
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适当赔
偿。审理中发现该公司日常工作

中存在管理人员通过网络即时通
讯工具安排转账的情况，财务审
批和工作安排在制度设计和操作
规范方面存在漏洞，且会计小王
并无专业的财务从业资质，公司
应对制度不健全、管理松散带来
的经营风险承担责任。同时，公
安机关正在逐步追回该公司损
失，综合考虑员工的工作性质、
工作经验、工作收入、过错程
度、损失承担能力等情况，根据
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判决小
张和小王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双
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因遭遇电
信诈骗造成用人单位财产损失的，
因损失的追回耗时过长，对于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重大影
响，在损失无法全部追回的情况下
用工单位能否向过失责任员工主张
赔偿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
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
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
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
义务。在日常工作中，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考
虑到劳动关系具有人身依附性，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法律地位不
同，且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与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
果具有不对等性，既要考虑企业
与劳动者各自承担风险的能力，
也要兼顾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和
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平衡。劳动
者的过错程度应达到故意或重大
过失，用人单位作为劳动成果的
享有者，亦应承担一定风险，故
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时，应在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合理分配风
险和损失。

现实生活中，在电信诈骗案
件频频发生，随着即时通讯工具
的广泛使用，许多单位都存在通
过微信等软件安排工作和财务转

账的情况，公司信息存在被泄露风
险，也给电信网络诈骗留下了可乘
之机。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应当遵
守工作规范，恪守职业操守，在工
作中增强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
用人单位作为经营者，对公司财务
在制度设计和操作规范方面应建立
严格操作规范，建立职业培训制
度，在安排人员从事财务岗位时必
须考察其是否具备财务从业资质及
工作能力，加强对单位员工特别是
财务人员的防范网络诈骗教育。在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共同坚持与努
力下，保障和谐劳动关系。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青海集中约谈43家肉制品生产企业

汇聚全民力量，同心共筑国防长城

员工遭遇网络诈骗造成公司损员工遭遇网络诈骗造成公司损失失
公司公司能向员工索赔吗能向员工索赔吗？？

祁雪
西宁市城西
区人民法院
行政庭法官。

青海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发现青海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发现32283228座先秦墓葬座先秦墓葬

本期法官


